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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效控制我县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，提升大气环境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浙江省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》《浙江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》（浙

政办发〔2019〕26号）等法律法规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

县政府决定，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（以下

简称“禁用区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通告所称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是指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

和可运输工业设备，包括装配有柴油机的装载机、挖掘机、推土

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叉车、非公路用卡车、空气压缩机等

和在施工工地、物流园区等重点场所使用装配有柴油机的机械。

本通告所称“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”是指排气烟度检测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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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达不到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

36886-2018）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二、禁止使用区

北至：凤凰大道，东至：环城东路，南至：宝石路，西至：

鹤溪河构成的合围区域（不含边界道路），总面积1.643平方千米。

三、相关规定

（一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人应当向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景

宁分局申报编码登记，并在非道路移动机械上安装环保标牌。

（二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人对进入禁用范围施工的非道

路移动机械，施工前可自行委托第三方开展排气检测，确保达标。

（三）禁用区内所有非道路移动机械必须使用符合国家规定

的车用柴油。

（四）执行紧急任务的军用、警用、消防、救护、应急抢险

机械不受本通告限制。

（五）存在以下情形的，由丽水市生态环境局景宁分局依法

予以处罚，交通运输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综合行政执法、农业农

村、水利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依职权予以配合：

1．在本县范围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，排放的大气污染物超

过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

36886-2018）规定的排放标准；

2．在禁用区使用不符合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气烟度限

值及测量方法》（GB 36886-2018）规定的Ⅲ类限值标准的非道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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械。

（六）本通告自2022年6月6日起施行。
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1．景宁县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示意图

（路网图）

2．景宁县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示意图

（遥感图）

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2年5月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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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景宁畲族自治县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示意图（路网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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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景宁畲族自治县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止使用区示意图（卫星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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